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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 10B10B10B10B 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

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

有關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及獅子會中學對政府擬在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興建葵涌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站的意見及關注，本署曾於

2003 年 1 月 27 日致函貴委員會。

本署得悉上述業主立案法團於 2003 年 2 月 11 日再次去信貴委
員會，信中提出的多項關注事項，本署已於 1 月 27 日的信件中回應。
至於有關葵芳圍一帶收集垃圾的兩項建議，本署現提供補充資料，供

貴委員會參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 ) : 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

芊紅居居民建議利用葵芳圍榮芳街街市內的垃圾房，收

集葵芳圍一帶的垃圾。本署詳細考慮這項建議，認為並

不可行；因為該垃圾房面積只有 34 平方米，其設計及
空間只限於處理街市每日產生的垃圾，並沒有現時標準

垃圾收集站的先進抽氣和除臭設備。以現時葵芳圍每日

產生超過 7 公噸的垃圾量，其中還包括大件廢物，該垃
圾房的空間絕對不足應付。如強行在上述街市的垃圾房

進行物流式收集垃圾，垃圾收集車每天需多次進出葵芳

圍一帶，以及停泊在街市外收集垃圾，其運作必定會嚴

重影響附近居民、途人、街市攤檔經營者和顧客，附近

交通亦會嚴重受阻。在節日期間，由於需要處理的垃圾

數量更多，建議的物流式運作對交通和環境 生的影響

將會更大，因此，本署不能接納上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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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二二二二 ) : 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

箱箱箱箱，待垃圾裝滿後，待垃圾裝滿後，待垃圾裝滿後，待垃圾裝滿後，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

葵芳圍大廈業主現時聘請的私人清潔承辦商收集垃圾

的方式，是以手推車把收集所得及以黑色垃圾膠袋包好

的垃圾，在指定的時間送往停泊在路邊的垃圾收集車。

運送工作完成後，清潔承辦商把手推車放置在較隱閉的

地方，避免阻礙行人。如本署向清潔承辦商或容許清潔

承辦商提供大型垃圾桶盛載垃圾，無論垃圾桶放置在行

人路或後巷，定必會影響附近地方的環境 生及阻塞道

路，本署對上述建議有所保留。

最後，本署重申，在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興建垃圾收集站，是
徹底解決葵芳圍一帶垃圾收集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法。本署會緊密監督

垃圾收集站的運作，務求不會令附近居民受到環境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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